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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之工時規定

 工作時間之定義：
 工作時間：

 受雇主指揮監督，即勞工在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受令等
待提供勞務之時間，但不包括不受雇主支配拘束之休息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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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之工時規定

 工作時間認定：

種類 說明

工作時間
(廣義)

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之下，於雇主之設施內或
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，或受令等待提供勞
務之時間。

待命時間 勞工未從事勞務，卻受限在特定地點並處於隨
時等待雇主指示命令之狀態下之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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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之工時規定

工作時間規定：

正常工時：

 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

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40小時【勞基30-1】

延長工時：

 每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

 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40小時【勞基施行細則20-1】

 休息日出勤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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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之工時規定

 延長工時整理：

上限：

 延長工時＋正常工時，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。

 延長工時，一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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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管規則之駕駛時間等相關規定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4條：(駕駛人)

汽車駕駛人，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經查屬實，
或患病足以影響安全駕駛者，處新臺幣一千
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，並禁止其
駕駛；如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者，得吊扣其
汽車牌照三個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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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管規則之駕駛時間等相關規定

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之2：（公司）
 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，除應符合
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外，其調派
駕駛勤務並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 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。

 連續駕車四小時，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，休息時間如採分
次實施者每次應不得少於十五分鐘。其最多連續駕車時間不
得超過六小時，且休息須一次休滿四十五分鐘。

 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，應有連續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。但因
排班需要，得調整為連續八小時以上，一週以二次為限，並
不得連續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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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管規則之駕駛時間等相關規定

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之4：（公司）

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九月一日起，遊覽車客運業車輛

應裝置具有全球衛星定位功能系統設備及設置營運車輛

監控管理系統，並維持正常運作及依公路主管機關管理

需要提供車輛動態資訊介接至指定之資訊平台。前項營

運車輛監控管理系統之儲存資料，遊覽車客運業應至少

保存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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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表管理與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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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駕駛車輛時間(執勤)不可超過10小時，駕車4小時應休息30分

鐘以上。

 每日駕車時間不要超過12小時，起迄時間計算係從停車場出

車至車輛返回停車後結束工作。

 到達各旅遊景點或目的地下車結束後，屬駕駛員休息時間，務

必充分休息，減少與旅客或其他駕駛聊天時間。

 駕駛員必須遵守交通安全規範行駛；未經與公司或旅行社協調

同意，不可任意變更或增加行程，避免造成疲勞駕駛或工時超

過規定，也不得違規超速趕行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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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表管理與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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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日以上行程，駕駛員隔日出勤需休息10 小時以上，並於

妥善環境休息。

出勤前應先瞭解旅遊路線之路況，避開危險及禁行的路段及

時段。再者，台灣地區部份山區道路狹窄，氣候多變化，前

往山區旅遊時，要謹慎規劃；安排之行程務必避免早出晚歸

及趕行程之狀況發生，才不會發生超工時及行車超速之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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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車時間即時
統計監控

駕車時間即時
統計監控

 駕車工時：汽車
運輸業管理規則
規定～10小時

 用車時間：勞動
基準法規定~12
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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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自動產製進入武陵
農場行車時間異常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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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表管理與檢視

項目
遊覽車駕車時間異常

監控稽核標準

警示業者 扣除車輛怠速時間逾10小時

警示監理所 扣除車輛怠速時間逾11小時

警示總局 扣除車輛怠速時間逾12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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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表管理與檢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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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覽車駕車時間

異常紀錄

查核業者行車

紀錄卡及派車

單行程合理性

查有違規依公

路法製單並要

求業者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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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課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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